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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淤地坝行政责任人职责
行政责任人对淤地坝工程安全运用工作负总责。行政责任人应熟悉淤地坝工程防汛岗位职责，掌握工程基本情况，熟悉单坝防汛预案内容。负责组织开展应急避险演练，发生险情时及时指挥人员撤离避险和应急抢险等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一）负责制定淤地坝的防汛预案编制，并上报县防汛主管部门审定备案。
（二）负责建立健全工程日常维护、安全运用管理制度。
（三）组织开展应急避险演练，熟悉避险措施、人员转移，落实抢险人员、物资和车辆。
（四）组织开展日常巡查、维修养护、雨情、水情、汛情上报、防汛抢险及日常管理工作。
（五）发现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及时上报县防汛部门成立防汛指挥部，组织防汛抢险人员、物资、机械调配和受灾群众安全转移。
二、淤地坝技术责任人职责
技术责任人应掌握淤地坝工程基本情况、运行状况和安全隐患。负责指导行政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做好淤地坝工程防汛工作，发生险情时为避险、应急抢险提供技术指导。具体职责如下：
（一）熟悉掌握淤地坝工程基本情况、运行状况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二）参与淤地坝的汛前、汛期和汛后的检查，发现隐患后及时上报行政责任人和县防汛主管部门。
（三）负责协助行政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做好淤地坝工程防汛工作，对巡查责任人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四）发生险情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行政责任人做好现场避险、应急抢险技术工作。
三、淤地坝巡查责任人职责
巡查责任人应熟知淤地坝工程巡查工作要求,熟悉掌握放水设施开启时间、数量、次序等操作规定。负责汛前巡查坝体、放水和泄洪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惠，发现隐患后及时处理或报告工程管理责任主体,清理放水设施淤积物，放空坝内蓄水;汛期要做好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或报告行政责任人,强降雨期间应增加巡查频次，时刻关注雨情，密切监视水位变化和淤地坝运行状况，一旦发现汛情、险情第一时间报告行政责任人，紧急情况下可直接发出避险信号，告知受威胁人员紧急撒离。具体职责如下：
（一）汛前日常巡查内容。每月对坝体、坝基、放水孔、溢洪道等部位进行一次检查，发现损毁或存在安全隐患及时报村委或属地镇政府。
（二）汛期巡查内容。主汛期（6月15日—10月15日）必须每日对工程进行一次实地巡查，如遇暴雨或上游有降雨时，应定时（1小时或半小时）、定人长期观察，直至行洪结束。
（三）汛后巡查内容。强降雨过后，对工程重要部位进行一次检查，发现损毁或存在安全隐患要说明险情位置、类型等，并及时上报村委或属地镇政府。
（四）巡查人员的主要巡查内容
1.坝体是否存在裂缝（缝宽、缝长及缝深）。
2.检查坝体结合部有无散浸、漏水、流土等现象。
3.检查坝体上下坡面有无塌陷以及反滤体渗流是否正常。坝身有无挖坑、取土等人为损坏等现象。
4.检查放水孔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开启或闭合，放水工程泄流是否顺畅等。
（五）发现隐患时采取的措施
1.对于发现隐患可能导致重大险情的应及时上报村委或属地镇政府，并说明存在隐患的位置、类型等。
2.汛期有洪水汇入时应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情况，第一时间向村委或属地镇政府报告水情、汛情；当水位接近或达到校核洪水高程时，立即撤离至安全地点，紧急情况下向影响范围内群众发出临时避险预警信号。
3.预测可能出现溃坝等重大险情时，提请村委或属地镇政府启动避险预警，必要时，可直接向附近群众发出临时避险预警信号，同时保证自身安全。
（六）报汛、报险一般采取电话方式。紧急情况下，可启动预警广播系统，发出预警信号，手机信号和广播系统无法传达的地方采取敲锣打鼓等方式向影响范围内群众发出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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